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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水利〔2023〕120 号

重庆市永川区水利局
关于废止永水利〔2019〕76号文件的通知

各镇 、街道办事处农业服务中心：

根据《重庆市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（重庆市人民

政府令第 329 号）、《永川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（永

川府发〔2021〕4 号）有关规定，结合我局工作实际，现决

定将我局《重庆市永川区水利局关于印发水土保持管护制度

的通知》（永水利〔2019〕76 号）文件予以废止，自本通知

印发之日起不再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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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重庆市永川区水利局

2023 年 10 月 19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重庆市永川区水利局办公室 2023 年 10 月 1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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